中國文化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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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四章　幹部之選舉及罷免

第二十條
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行之，會長候選人若為一人競選，該候選人須得全體會會員人數五分之一以上票數，方得當選。若候選人為二人以上，則不適用前項規定，以相對多數產生，但總票數不得低於全體會員人數四分之一。
	第四章　幹部之選舉及罷免

第二十條
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行之，全系學生(本會當然會員)皆可投票，會長候選人無論競選人數，皆以相對多數產生。
	因會員投票意願降低，所以將本會選舉規則重新整理。



